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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倫理(三)

利20 又是怎樣規範屬神的子民，他們的社會當中應該呈現、應該要遵守的規定…
20:1-5 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還要曉諭以色列人說：凡以色列人，

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把自己的兒女獻給摩洛的，總要治死他；

本地人要用石頭把他打死。我也要向那人變臉，把他從民中剪除；

因為他把兒女獻給摩洛，玷污我的聖所，褻瀆我的聖名。

那人把兒女獻給摩洛，本地人若佯為不見，不把他治死，我就要向這人

和他的家變臉，把他和一切隨他與摩洛行邪淫的人都從民中剪除。

摩洛是迦南的一個神明，顯然至少在這個時期而言，他有相當的影響力，

許多迦南的民族或個人對於這位神有很大的敬畏，

他們甚至於要把自己的兒女獻給他。

獻兒女為祭給神明，在古代的中東大概有兩種的做法，

第一種是我們在列王記下所看見的，

當戰爭發生的時候，摩押王曾經這樣做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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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下3:26-27 摩押王見陣勢甚大，難以對敵，就率領七百拿刀的兵，要衝過陣

去到以東王那裡，卻是不能；便將那應當接續他作王的長子，在城上獻為燔祭。

以色列人遭遇耶和華的大怒，於是三王離開摩押王，各回本國去了。

在這一次好幾個王戰爭的過程當中，經文提到摩押王的勢力受到很大的挫敗，

他發現眼看著就要失敗，不但失敗，他自己的性命可能非常難保住。

他只好採取最極端的手段，按照他的風俗、文化和信仰，可以想出來最激烈、

說不定最有效的辦法，把他的長子應當接續做王的王儲，獻為燔祭給他的神。

人為什麼會想出這麼可怕的手段呢？我們大概可以想像，

無非是要在那危急的關頭，呼求神明來幫助。

怎麼樣可以讓神明來幫助呢？之前其他的手段顯然都已經失效了，

不管是獻祭為禮物，不管是許願等等，顯然都沒有帶來幫助，

沒有感動神明。對一個人來說，很可能最寶貴的，

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，就是他兒女的性命了。

在這裡把兒子獻祭給神，意思是要向那個神明顯出他對他的敬虔和敬畏，

他是如此的全然擺上，已經把最好的都給了神明，希望藉此可以感動神明。
4

利20 神在這裡的規範就是以色列人當中不應該有這樣的狀況，

之所以不應該有，除了不應該敬拜這樣子的神明之外，

連對神明有這樣子的想法、認識都是不可以的。

對於以色列所敬拜的神，

聖經所啟示所介紹的這位真正創造天地的神來說，

祂不是一個需要我們不斷地向祂證明我們有多敬虔、有多敬畏，

我們不需要用極端的手段把祂所賜給我們的兒女獻為祭獻上，

所以神非常嚴格地禁止。

甚至於在以色列當中生活的外邦人，

這些人跟以色列人有不同的信仰，

但是只要在以色列的土地上面，

他們連這樣的事情也不可以做，不要讓以色列人受到任何的汙染，

誤以為他們所敬拜的神好像和迦南的這些神明一樣，

是需要用禮物，是需要用自己看為最寶貴的兒女的性命來交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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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種是獻兒女的生命為祭，第二種是透過某一些儀式，也許是過火，

也許是其他的方式，比如把兒女的頭髮或者是衣服剪下來，

作為某一種的象徵，然後放到這些神明的廟裡頭。

類似的宗教儀式在古近東也有，大概是為了能夠避免，也許情況沒有那麼危急，

但仍然希望向神明證明我們的敬虔，所以用一些儀式、符號等等來代表，

不管是哪一種，都在這裡規範的狀況裡頭，都是不可以的。

本地的人要用石頭把他打死，

用石頭打死人對我們今天來說，比較像是暴民的作為，

好像隨地找到石頭作為武器來攻擊人。

在古代近東，拿石頭打死人是法庭行刑的一種方式，

並不是在大家的群情激憤之下，大家很生氣，發怒了，

一時無法控制，然後拿石頭把這些人打死。

這裡所說的是，本地的人要想清楚，要經過法庭正式公開的審判，

來執行這樣的過程，因為知道這會到汙染了以色列的信仰，

在這樣的狀況下，這樣的人都要經過正式審訊的過程，最後接受刑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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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:6 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術的，隨他們行邪淫，

我要向那人變臉，把他從民中剪除。

人偏向交鬼和行巫術的都是因為對現況有一些不滿意，

希望能夠找到一些啟示，找到一些方法，找到一些出路，

但是在以色列的社會當中，唯一的出路是神，

不應該尋求交鬼的、行邪術的這一些，

所有的都是在上帝的眼中成為行邪淫，是要從民中剪除的。

20:9 凡咒罵父母的，總要治死他；他咒罵了父母，他的罪要歸到他身上。

我們大概常常忘記聖經當中原來對於父母親的身份地位，有如此崇高的看待。

對現代人來說，常常會想到或者讀到類似的經文，

我們的問題會是：父母親難道就永遠都對嗎？

如果父母親做了錯事，那又怎麼辦呢？

經文的回答大概會是，就算父母親做錯事，

有合宜的方法來規勸，或者在以色列的社會當中，

有其他的人來合適做教導或者指正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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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:10-12a 與鄰舍之妻行淫的，姦夫淫婦都必治死。與繼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親，

總要把他們二人治死，罪要歸到他們身上。與兒婦同房的，總要把他們二人治死。

利18 對於性倫理有非常高的要求，以色列不應該像周圍的外邦一樣，

用他們所認為合情、合理甚至於是合法的手段，來混亂性關係的倫理。

20:14 人若娶妻，並娶其母，便是大惡，要把這三人用火焚燒，使你們中間免去大惡。

對我們現代人來講，也許我們不敢說這樣的狀況是不可能的，

但至少是非常的罕見，誰會娶一個女人，又娶她的岳母呢？

很明顯的，在當時的社會裡頭，顯然有相當這樣的狀況，

以至於律法裡頭要規定，明白的揭示這樣的情況是大惡，

是不被神允許，是要用非常極端的手段來處理的。

主要原因在於古代的社會很常用婚姻的方法來處理財產的問題，

希望能夠減短一些時間或努力，可以很快的獲得相當物質的享受，

甚至於是他們的社會關係，會對他們的經濟狀況有相當的改善。

是因為這樣子的理由，產生了非常多的婚姻以及性的關係，聖經明文的規定，

這些都是不合神喜悅的，要把這三人用火焚燒，使你們中間免去大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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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:17 人若娶他的姊妹，無論是異母同父的，是異父同母的，

彼此見了下體，這是可恥的事；他們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。

他露了姊妹的下體，必擔當自己的罪孽。

在古時候，許多的民族、地區、國家、部落都有同樣的現象，

就是他們喜歡近親通婚。因為居住範圍的限制，因為交通的不便，

所謂的自己人很常是在自己的部族，甚至於是在自己的親族當中，

造成了近親通婚的普遍。創世紀裡頭有很多這樣的故事…
 亞伯拉罕的妻子和他是同父異母的關係，

 當他為孩子娶妻的時候，要回到本族本家裡頭去找一個媳婦，

 當雅各要娶老婆的時候，他回到了他的母舅那裡。

所以在遠古時期，在古代的社會裡頭，這種現象非常的普遍。

可是到了利未記的時期，以色列人當中已經有相當的人口，

這時候聖經規範以色列人要避開異母同父、異父同母等等的近親，

不可在他自己非常近的親族當中。這樣可以讓他們在神面前得為潔淨，

使他們對於彼此的界限關係以及和諧能夠有好的體會和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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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:22- 把這一段的規定和要求相當程度地做了一個總結…
20:22-23 所以，你們要謹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

免得我領你們去住的那地把你們吐出。

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國民，你們不可隨從他們的風俗；

因為他們行了這一切的事，所以我厭惡他們。

對我們讀聖經的人來說，這樣子的邏輯似乎非常非常清楚也簡單，

上帝因為迦南地居民的一些惡行、敗壞的風俗而把他們趕逐離開那地，

把那塊土地、上帝美好的創造賜給了以色列人。如果這個部分是確定的，

以色列人怎麼可以進到那塊土地之後又做一樣的事呢？當然不可以。

如果他們做一樣的事，怎麼能夠確保他們不會被上帝再一次地逐出和刑罰呢？

在理性上面的理解容易，在生活的實踐裡頭卻需要非常清楚的持守才可能避免，

人總是容易便宜行事，人總是容易自私自利，為著眼前的一些方便、滿足，

我們常常會犧牲我們的原則和信念，我們更常常忘記那是上帝的命令。

但願利20 的這一些要求和勸勉，成為我們的幫助和提醒。


